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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摘要系本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

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

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

宝利来”）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

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 ST 宝利来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宝

利来实业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是因收购人认购 ST 宝利来向其发行的新股而导致的；本次收

购已获得收购人董事会、股东会通过，并获得 ST 宝利来董事会通过，尚需 ST

宝利来股东大会通过并同意收购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中国证监

会对 ST 宝利来重大资产重组核准后方能实施； 

本次收购已触发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务，但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六十二条豁免要约收购以及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相关

条款。因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豁免宝利来实业的要约收购义务后，收

购人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申请，律师就收购人的有关

行为发表符合规定的专项核查意见并经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后，即可凭发行股份的

行政许可决定按照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规定办理相关事宜。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请

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

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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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摘要中的含义如下：  

收购人、本公司、宝利来实业 指 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ST宝利来、宝利来 指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本次交易 指 宝利来实业以其拥有的宝利来投资100%股权认购ST

宝利来向其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增持ST宝利来股份

的行为 

本次发行、本次重组、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 
指 

ST宝利来拟向宝利来实业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宝

利来投资100%股权的交易行为 

标的公司、宝利来投资 指 深圳市宝利来投资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拟注入资产、交易标

的 
指 深圳市宝利来投资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实际控制人 指 自然人文炳荣先生 

宝利来国际大酒店 指 深圳市宝利来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宝利来国际大酒店 

宝利来酒管 指 深圳市宝利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宝利来商务酒店 指 深圳市宝利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宝利来商务酒店 

宝源升贸易 指 深圳市宝源升贸易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宝安宝利来

实业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宝安宝利来

实业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偿协

议》 
指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宝安宝利来

实业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偿协议》 

本报告书摘要、《收购报告书摘

要》 
指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大华、审计机构 指 
原名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11年8月更名

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德正信、评估机构 指 深圳市德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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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文炳荣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潭头村口 

成立日期：1992 年 4 月 13 日 

营业期限：1992 年 4 月 13 日至 2027 年 06 月 30 日 

注册资本：30,800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440306103668224 

组织机构代码证：19250330-6 

税务登记证号：深税字 440300192503306 

经营范围：兴办实业；房地产开发；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以上项目均

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批及禁止项目） 

股权结构：宝源升贸易持股 51.95%，文炳荣持股 37.53%，文冰雪持股 10.52%

（其中，宝源升贸易由文炳荣先生全资控股，文冰雪为文炳荣先生之侄女）。 

通讯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潭头村口 

联系电话：0755-81766666 

二、收购人的股权控制关系 

（一）收购人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宝利来实业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虚框部分为

本次拟注入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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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5%

10.52%37.53%

100%

95%

100%

95% 100%100% 100% 90%98.68%23.15%

注：深圳市宝利来购物广场有限公司目前正在办理注销手续。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基本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1 深圳市宝源升贸易有限公司 9,250 五金、建材的销售 

2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7,365 
开发生产加工基地、首期生产经营禽

畜、仓储、国内商业、进出口业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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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科技、计算机网络、生物工程产品的

技术开发及销售；投资兴办实业；物业

管理 

3 深圳市宝利来投资有限公司 45,800 
投资兴办实业、国内商业及物资供销

业、经济信息咨询 

4 深圳市宝安华松实业有限公司 380 
销售农业机械、机电设备、国内商业、

物资供销业 

5 深圳市宝利来贸易有限公司 16,800  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房地产开发 

6 
深圳市宝利来建筑装饰材料有

限公司 
100 建筑装饰材料销售 

7 
深圳市宝利来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600 物业管理、清洁服务 

8 
深圳市宝利来购物广场有限公

司 
1,500 

兴办实业、食品的零售、黄金饰品的零

售、其它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信息

咨询、物业出租 

9 寻甸宝利来矿业商贸有限公司 5,000  矿产品经营、农副产品购销、国内贸易 

10 深圳市宝安百宝实业有限公司 353 
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

商业、物资供销业 

11 广西天盛矿业有限公司 1,000 
对矿业的投资咨询；矿产品、有色金属

的销售 

12 广西聚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500 
矿产资源的投资及咨询服务；矿产品、

有色金属的销售 

注：寻甸宝利来矿业商贸有限公司目前无实质主营业务。 

注：深圳市宝利来购物广场有限公司目前正在办理注销手续。 

（三）收购人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宝源升贸易由文炳荣先生全资控股，宝源升贸易持有宝利来实业 51.95%股

权，为宝利来实业的控股股东，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深圳市宝源升贸易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文炳荣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楼岗大道 1 号宝利豪庭 1 栋商铺 63 号（办

公场所） 

成立日期：2006 年 7 月 28 日 

营业期限：2006 年 7 月 28 日至 2016 年 7 月 28 日 

注册资本：9,250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440306106089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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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代码证：79172897-X 

税务登记证号：深国（地）税字 44030079172897X 

经营范围：五金、建材的销售。（以上均不含国家规定需前置审批及禁止项

目） 

（四）收购人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文炳荣先生直接持有收购人 37.53%股份，通过宝源升贸易持有收购人

51.95%股份，合计持有收购人 89.48%股份，为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其基本情

况如下： 

文炳荣，男，1953 年出生，中国公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职于广东

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糖厂、深圳市宝安区松岗供销社、深圳市宝安区松岗供销进

出口公司。现任宝利来实业董事长、总经理。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和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宝利来实业业务涵盖房地产开发、商业合作及物业出租、酒店经营管理等多

个领域。 

    房地产开发方面，宝利来实业先后在深圳市宝安区开发过“宝利豪庭”、“桂

景园”等多个商住项目，目前除“桂景园”项目仍在销售外，其他楼盘均已销售

完毕。 

    商业合作及物业出租方面，宝利来实业在开发的“宝利豪庭”商住项目中，

引进了天虹商场以及肯德基、交通银行、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多家商户；又在

光明新区公明街道与“天虹商场”合作，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便利的消费购物场所。 

酒店经营管理方面，目前，宝利来实业主要经营宝利来国际大酒店（五星级）

和宝利来商务酒店。 

（二）收购人近三年财务状况 

宝利来实业 2009 年、2010 年及 2011 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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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2011/12/31 2010/12/31 2009/12/31 

资产总计 1,516,595,542.01 1,677,506,061.41 1,560,084,393.70 

负债总计 1,117,627,615.81 1,294,231,328.65 1,209,334,515.78 

所有者权益 398,967,926.20 383,274,732.76 350,749,877.92 

资产负债率 73.69% 77.15% 77.52% 

项目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营业总收入 604,586,939.69 479,232,664.97 410,665,930.87 

利润总额 65,535,391.27 17,172,345.55 (82,305.17) 

净利润 47,807,203.93 14,989,339.16 (4,361,276.91)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11.98% 3.91% -- 

注：2011 年财务数据经大华审计。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内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重大民事诉讼或

仲裁 

宝利来实业在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任何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

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宝利来实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

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居留权 

文炳荣 董事长\总经理 440321195307081830 中国 深圳 否 

文冰雪 董事 440306198602161649 中国 深圳 否 

耿丹 董事 411122199008017547 中国 深圳 否 

文卫冲 监事 440306197512240832 中国 深圳 否 

肖文英 监事 440306198002061628 中国 深圳 否 

袁伟星 监事 44030619751117161X 中国 深圳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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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

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居留权 

徐建新 财务总监 422425196209070031 中国 深圳 否 

以上宝利来实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最近五年内均没有受到行政处

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

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除拥有ST宝

利来的股份外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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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本次重组前，ST 宝利来无实质性主营业务，缺乏自我生存能力。收购人本

次收购的目的，是将自身主要优质资产注入 ST 宝利来，充实上市公司的主营业

务，迅速改善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使其持续经营能力大大增强，为

全体股东带来良好回报。其次，本次重组后，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日常关

联交易比例将大大降低。 

二、本次收购已履行或尚需履行的程序 

（一）本次收购已取得的授权及批准 

1、2012年3月15日，宝利来实业召开董事会，通过以其持有的宝利来投资

100%的股权认购ST宝利来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的议案。 

2、2012年3月16日，宝利来实业召开股东会，通过以其持有的宝利来投资

100%的股权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议案，并授权宝利来实业董事会办

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具体事宜并签署相关协议。 

3、2012年3月16日，ST宝利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12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等关于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

意见。 

4、2012年3月16日，ST宝利来与宝利来实业签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

协议》，对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初步约定。 

5、2012年6月19日，宝利来实业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与ST宝利来签署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偿协议》的议案。 

6、2012年6月19日，ST宝利来与宝利来实业签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对本次交易相关事项进行了具体约定。 

7、2012年6月19日，ST宝利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12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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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议案》等关于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并决议将上述议案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授权及批准 

1、本次交易尚需ST宝利来股东大会批准。 

2、本次交易尚需ST宝利来股东大会批准豁免宝利来实业因本次交易而触发

的要约收购ST宝利来股份的义务。 

3、本次交易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三、收购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

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本次收购的特定安排外，在未来12 个月内收

购人暂无继续增持ST宝利来股份的计划，也无任何对外处置ST宝利来股份的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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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收购前后宝利来实业持有 ST 宝利来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上市公司股东 
本次收购前 本次收购后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宝利来实业 1,704.90 23.15 9,519.66 62.71 

社会流通股股东 5,660.42 76.85 5,660.42 37.29 

总股本 7,365.32 100 15,180.08 100 

注：宝利来实业所持上市公司 16,343,647 股股票（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2.19%）已质押给

交通银行深圳分行松岗支行，质押期为 2011 年 12 月 30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0 日。 

二、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一）收购方式 

本次收购的方式为宝利来实业以其拥有的宝利来投资100%股权认购ST宝利

来向其发行的的78,147,612股人民币普通股。 

（二）交易标的定价 

根据评估机构德正信出具的德正信综评报字[2012]第017号《资产评估报

告》，以2012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宝利来投资（母公司）账面净资产为

44,678.88万元，评估价值为60,158.07万元，评估增值率为34.65%。交易双方以此

评估值为基础经协商后，确定在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5.4亿元，较

账面净值增值20.86%。 

（三）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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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宝利来实业非公开发行的方式，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后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选择适当时机发行。 

3、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重组ST宝利来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6.91元/股，其计

算方式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4、发行数量 

根据股票发行价格和交易标的的最终作价5.4亿元计算，ST宝利来本次拟向

宝利来实业发行78,147,612股A股股票。 

三、本次收购取得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宝利来实业本次收购后，将取得ST宝利来78,147,612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宝利来实业承诺，本次认购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股权登记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除此之外，该等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其他任何权利

受到限制的情形。 

四、本次收购有关的协议 

本次收购涉及的合同或协议主要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偿协议》。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2012年3月16日，ST宝利来与宝利来实业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

议》，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方式、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及发行股份数、资

产与股份的交付条件、过渡期间的损益归属和相关安排、交易双方声明及承诺、

税费承担、保密、不可抗力、协议的生效和终止、违约责任、使用法律和争议的

解决等内容进行了初步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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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的基本原则，在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

评估工作完成后，ST 宝利来与宝利来实业于 2012 年 6 月 19 日签署《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式 

交易双方在此确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采用 ST 宝利来向宝利来实业发行股

份购买宝利来实业拥有的标的资产的交易方式进行；发行股份及购买资产是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不可分割之部分。ST 宝利来向宝利来实业发行股份所购买标的资

产的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报告》中确定的评估价值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协商确

定。 

2、本次发行的定价依据及发行股份数 

本次发行对象为宝利来实业，宝利来实业以其拥有的宝利来投资100%股权

认购股份。 

发行价格：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ST宝利来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首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ST宝利来

股票交易均价，即6.91元/股，最终发行价格尚待ST宝利来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以《资产评估报告》中确定的评估价值为基础，由交

易双方按照公平、公允的原则协商确定。根据《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

日标的资产的净资产评估值为60,158.07万元，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ST宝利来

向宝利来实业发行股份所购买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5.4亿元。 

发行数量：ST宝利来本次向宝利来实业发行股份的总数为78,147,612股。最

终发行数量尚待ST宝利来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

准。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ST宝利来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发

行股数也随之进行调整。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归属：本次发行完成后，ST宝利来于本次发

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ST宝利来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享。 

审议本次发行的ST宝利来股东大会决议自相关议案经ST宝利来股东大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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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锁定期安排：宝利来实业因本次发行取得的ST宝利来股份，自本次发行结

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3、资产与股份的交付条件 

（1）标的资产的交割 

A、标的资产的交割应于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核准文件的有效

期内依法办理完毕。 

B、宝利来实业应于本协议生效后及时办理将标的资产移交至 ST 宝利来的

相关手续，包括协助 ST 宝利来办理相应的产权过户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C、以宝利来投资之股东由宝利来实业变更至 ST 宝利来的工商变更登记完

成日为交割日；于交割日，标的资产由宝利来实业交付给 ST 宝利来。除本协议

约定的宝利来实业应继续履行的义务之外，自交割日起，ST 宝利来享有与标的

资产相关的一切权利、权益和利益，承担标的资产的债务及其相关的责任和义务。 

D、宝利来实业应在办理标的资产交割时向 ST 宝利来交付与标的资产相关

的一切权利凭证和资料文件。 

(2)本次发行的股份交付 

A、ST 宝利来应于标的资产交割日后，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取得的中国证

监会核准批复有效期内向发行对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开立的股票账户交付本协议项下所发行的股份。 

B、自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之

日起，宝利来实业就因本次发行取得 ST 宝利来股份享有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的

股东义务。 

4、与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鉴于本协议的转让标的为股权，标的公司作为独立法人的身份不会因股权转

让发生变化，标的公司将继续履行与其员工的劳动合同。 

5、过渡期间的损益归属和相关安排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损益按如下原则处理： 

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上市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标的

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的损益进行过渡期专项审计。标的资产在过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16 

渡期间产生的收益由上市公司享有，在过渡期间产生的亏损由宝利来实业在过渡

期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十日内以现金方式补偿，补偿金额为标的资产过渡期专项

审计报告中列示的实际亏损金额。 

6、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于下列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A、宝利来实业按照其内部决策程序批准本次交易； 

B、ST 宝利来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各项议案； 

C、本协议经交易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D、ST 宝利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豁免宝利来实业因本次交易而触发的要约

收购义务；  

E、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7、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责任、承诺或其所作出的陈述、

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本协议。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

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如果双方均违约，双方应各自承担其违约引起的

相应责任。非因双方的过错导致本次交易不能完成，双方均无须对此承担违约责

任。 

（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偿协议》 

2012 年 6 月 19 日，ST 宝利来与宝利来实业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

偿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宝利来实业对标的资产价值的承诺 

宝利来实业承诺：在补偿期限内，各年期末经评估的标的资产价值，将均不

低于标的资产本次交易的定价 5.4 亿元。补偿期限为本次交易完成后三年（含交

易完成当年）。 

2、补偿期限内各年期末标的资产价值的确认 

双方同意，上市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

补偿期限内各年期末价值分别进行评估，并以上述资产评估结果作为确定标的资

产期末价值的依据。上市公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应就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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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前提的合理性和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明确的意见。同时，上市公司应在其相

应《年度报告》中披露评估结果。 

 3、补偿方式 

如标的资产在补偿期限内当年期末经评估的标的资产价值低于标的资产本

次交易定价，宝利来实业同意根据本协议第四条的约定计算出应予补偿的股份

数，由上市公司以总价人民币 1 元的价格对宝利来实业应予补偿的股份进行回购

并予以注销。 

双方确认，上市公司在其当年《年度报告》公告之日起 45 个工作日内完成

该年度的股份回购并予以注销。 

4、补偿股份的计算公式及原则 

宝利来实业每年需向上市公司补偿的股份数量按照以下方式计算： 

期末减值额÷本次发行每股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 

本款所述减值额为标的资产本次交易作价减去期末标的资产评估值并扣除

补偿期限内标的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宝利来实业补偿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本次交易中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总量。在

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

的股份不冲回。 

上述补偿期限内上市公司股票若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

除权、除息行为，宝利来实业本次交易认购股份总数将作相应调整，回购股份数

也相应进行调整。 

5、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违约一方应赔偿对方

的损失。 

 6、协议的生效及修改 

本协议于下列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A、宝利来实业按照其内部决策程序批准本次交易； 

B、ST 宝利来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各项议案； 

C、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D、ST 宝利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豁免宝利来实业因本次交易而触发的要约

收购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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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任何对本协议的修改或补充，必须经双方协商一致并签订书面修改或补充文

件。任何对本协议的修改或补充文件均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本协议具

有同等效力，修改或补充文件与本协议发生冲突时，以修改或补充文件为准。 

 

五、本次认购 ST 宝利来股份的资产情况 

本次认购 ST 宝利来股份的资产为宝利来实业拥有的宝利来投资 100%股权，

宝利来投资的相关情况如下： 

（一）宝利来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宝利来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文宝宝 

成立时间：2002年03月17日 

营业期限：永续 

注册资本：45,800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潭头村商业楼1栋503室 

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大道宝利来国际大酒店负一楼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440306103205056 

组织机构代码证：73626404-1 

税务登记证号：深地税字440300736264041；深国税登字440300736264041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审批）；国内商业及物资供销业（不

含专控、专卖、专营商品）；经济信息咨询（不含国家限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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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宝利来投资股权结构 

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 

分公司

分公司

深圳市宝利来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利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利来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宝利来国际大酒店 

深圳市宝利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宝利来商务酒店

100%

100%

 

（三）宝利来投资的主要业务 

宝利来投资的主营业务是对宝利来国际大酒店和宝利来商务酒店的经营管

理。宝利来国际大酒店为挂牌五星级酒店，主要业务是提供住宿、餐饮、休闲娱

乐、会务服务等综合性高档服务，其2011年度的营业收入为29,088.42万元。宝利

来商务酒店定位于商务级酒店，主要业务是提供经济型的住宿和休闲服务，其

2011年度的营业收入为881.48万元。 

（四）宝利来投资近两年一期财务数据 

根据大华对宝利来投资出具的大华审字[2012]221 号审计报告，宝利来投资

近两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2 年 3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合计 508,297,215.72 510,556,597.88 665,594,463.45 

负债合计 63,193,488.59 71,665,014.51 261,227,875.60 

股东权益合计 445,103,727.13 438,891,583.37 404,366,58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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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2 年 1 -3 月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营业收入 74,857,120.72 299,185,286.86 238,382,666.39 

利润总额 8,132,363.43 38,439,714.83 21,911,896.35 

净利润 6,212,143.76 34,524,995.52 21,911,896.35 

（五）宝利来投资的评估情况 

以2012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德正信分别采用成本法和收益法，对宝利

来投资100%股权进行评估，并出具了德正信综评报[2012]第017号《资产评估报

告》，并采用成本法的评估结果作为宝利来投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结论。

在2012年3月31日，宝利来投资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60,158.0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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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不存在与本次收购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和

为避免对本报告书摘要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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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章页） 

 

 

 

 

 

 

 

 

 

 

 

 

收购人：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文炳荣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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